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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业 委 员 会  

 

第 三 十 一 届 会 议  

2014 年 6 月 9－13 日，罗马 

渔业委员会多年工作计划：进展报告 

 

 

内容提要 

本 文 件 提 出 渔 委 《 2012-2015 多 年 工 作 计 划 》 进 展 报 告 及 《 2014-2017 

多年工作计划》草案，由秘书处与渔委主席团磋商后编制而成。  

提请渔委： 

 依据经批准的《2012-2015 多年工作计划》所列总体目标和任务  

以及拟议结果、工作规划和方法，审议本进展报告并提出改进意见； 

 审议并批准所附《2014-2017 多年工作计划》方案。这一滚动计划

依据渔委第三十届会议（2012 年 7 月）商定的模式，在此征求意见、  

建议并征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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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1. 在 2012 年 7 月召开的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渔委）第三十届会议上，批准

了 COFI/2012/10 号 1文件提出的《2012-2015 多年工作计划》。渔委《多年工作

计划》的编制符合《粮农组织革新图变近期行动计划》中第 2.70 至 2.72 项行动建

议，并遵守《近期行动计划》规定的计划所涵盖时间安排周期以及向领导机构递交

进展报告的时间安排。正如渔委所强调，《2012-2015 多年工作计划》在提高渔委

工作效率和问责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还推动把性别问题纳入该工作计划。 

2. 根据所批准的《2012-2015 多年工作计划》并在秘书处支持下，主席和主席团

成员推动开展了闭会期间定期活动。在闭会期间，主席组织召集了八次主席团会议，

讨论渔委上届会议成果及后续行动，同时为下届会议进行筹备。  

3. 秘书处将编写《2012-2015 多年工作计划》进展报告，提交将于 2014 年 6 月

9-13 日召开的渔委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  

《2012-2015 多年工作计划》进展报告  

4. 2012-2015 年工作成果  

(1) 审议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情况 

《2014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得到了渔委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为

提出指导意见并做出决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主席团在秘书处支持下开展了闭会期间工作，为议程确定了重要议题。  

(2) 制定战略和优先重点以及编制预算  

渔委第三十届会议做出的决策和建议为制定战略、优先重点和编制预算奠定了

坚实基础，得到理事会第一四五届会议以及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审议。  

特别是通过引入电子系统，渔委成员和观察员对“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

守则》实施情况问卷调查”的回复率得到了大幅提高。  

与鱼品贸易分委员会及水产养殖分委员会之间的联络工作得到改善并有望

得到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闭会期间各主席团之间的联络工作。  

通过秘书处与其他技术委员会之间的联络工作也同样得到了加强。  

(3) 就全球政策和管理事项提出建议  

《船旗国表现自愿准则》提交渔委第三十一届会议批准。  

                         
1 ftp://ftp.fao.org/FI/DOCUMENT/COFI/cofi_30/1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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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提交渔委

第三十一届会议。  

有关 2009 年粮农组织《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

港口国措施协议》的批准、接受或核准工作得到渔委第三十一届会议进一步推动。 

5. 有效规划渔委工作  

渔委第三十届会议讨论重点突出，报告简明扼要，向粮农组织理事会和大会

提出了以行动为导向的具体建议。 

《2012-2015 多年工作计划》得到渔委第三十届会议批准。 

《2012-2015 多年工作计划》进展报告提交渔委第三十一届会议，供审议并

提出建议。 

《2014-2017 多年工作计划》方案提交渔委第三十一届会议，供审议批准。  

主席团在闭会期间对渔委《议事规则》持续开展审查，拟议修正案得到渔委

第三十一届会议批准。  

与秘书处密切磋商后，主席团确立了渔委第三十一届会议议程。  

6. 工作方法 

在秘书处支持下，主席及主席团其他成员积极推动定期开展闭会期间活动。 

建议渔委采取的行动  

7. 提请渔委：  

(a) 依据经批准的《2012-2015 多年工作计划》所列总体目标和任务以及

拟议结果、工作规划和方法，审议本进展报告并提出改进意见； 

(b) 审议并批准所附《2014-2017 多年工作计划》方案。这一滚动计划依据

渔委第三十届会议（2012 年 7 月）商定的模式，在此征求意见、建议并征得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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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渔业委员会 2014-2017 多年工作计划草案 

I. 渔委总体目标 

渔业委员会（渔委）审议本组织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领域的工作计划并对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负责根据粮农组织理事会及总干事向渔委提出的、或应成员国向渔

委提出的要求，对渔业相关具体事项定期开展审议。  

1. 2014-2017 年预期结果  

A. 审议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情况  

2. 结果： 

 大会及整个国际社会获悉有关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情况以及预定会议期间

研究的具有重要性的具体问题的最新信息和具体建议。 

3. 指标和目标：  

 基于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情况的最新信息，向大会递交清晰、明确和协商

一致的建议，为其指导意见和决策奠定坚实基础。  

4. 产出： 

 清晰、明确和协商一致的建议得到大会积极研究，为大会提出其指导意见并

做出决策奠定坚实基础。  

5. 活动： 

 渔委就当前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情况开展一般性讨论。  

 在预定会议期间解决具有重要性的具体问题。 

6. 工作方法：  

 主席与秘书处进行联络。  

 主席团于闭会期间开展工作并由秘书处提供支持，以便为议程确定重要议题。 

B. 制定战略和优先重点以及编制预算  

7. 结果： 

 渔委的建议为理事会针对本组织战略、优先重点、计划和预算提出的指导

意见和决策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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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标和目标：  

 渔委推进“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实施情况问卷调查”工作，

收集答卷并减少回复问卷遇到的障碍。 

 成员回复“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实施情况问卷调查”，包括

针对第 11 条（捕捞后活动和贸易）和第 9 条（水产养殖发展）实施情况的

问卷调查，同时通过渔委及其分委员会和区域渔业机构向粮农组织提供渔业

和水产养殖方面的统计资料及其他信息。  

 渔委就渔业和水产养殖方面的战略、优先重点、计划和预算向理事会提供

清晰和具体的建议。  

 渔委针对《战略框架》、《中期计划》以及《工作计划和预算》有关方面的

建议，在理事会报告中得到反映。  

9. 产出： 

 渔业委员会编制两年度会议报告，在部门战略、优先重点、计划和预算方面

为理事会提供清晰、明确和协商一致的建议。  

10. 活动： 

 采用渔业委员会两年度会议提出的结论和建议。  

 审议鱼品贸易分委员会、水产养殖分委员会、法定机构及其他相关部门或机

构提出的决定和建议。  

 审议各区域会议在渔业和水产养殖方面提出的建议。  

 审议渔业和水产养殖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实施情况。  

 提出关于渔业和水产养殖战略、优先重点、计划和预算的建议。  

11. 工作方法：  

 通过主席和主席团与粮农组织相关部门密切合作。  

 主席积极推动提高成员的问卷回复率，并督促其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内提交。 

 主席提醒各区域会议主席督促各成员完成和提交问卷回复。  

 主席与成员进行联络，查找回复问卷遇到的障碍以及可能采取的缓解措施。 

 与鱼品贸易分委员会、水产养殖分委员会及其他法定机构进行联络。  

 与财政委员会就财政和预算事项进行联络。  

 与计划委员会就战略和优先重点事项进行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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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就全球政策和管理事项提出建议  

12. 结果： 

 渔委所提建议为粮农 组织大会 有关全球政 策和管理事项 的决策 奠定坚实

基础。 

13. 指标和目标：  

 成员国受益于渔委会议的讨论结果，利用粮农组织报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来

指导国内行动和政策。  

 渔委在其职能范围内及时向大会就全球政策和管理事项提出清晰且具体的

建议。 

 渔委针对全球政策和管理事项提出的建议在大会报告中得到反映。  

14. 产出： 

 渔业委员会就政策和管理框架或文书向大会提出清晰、明确和协商一致的

建议。 

 渔业委员会成员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便：  

 推动落实《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 

 推动落实《船旗国表现自愿准则》；  

 推动《港口国措施协议》的批准、接受或核准工作，使其尽早生效。  

15. 活动： 

 就渔委会议讨论中提出的相关全球政策和管理事项向大会报告。  

 审议相关国际文书状况，包括渔委职能范围内的各项行为守则。  

 在渔委职能范围内研究可能的解决方案，以支持各成员分别或共同通过粮农

组织及其他相关机构采取一致行动。  

II. 有效规划渔委工作  

16. 结果： 

 渔委以行动为导向，以包容性方式有效、高效开展工作。  

17. 指标和目标：  

 渔委议程重点突出，报告简明扼要；向理事会和大会提出以行动为导向的

具体建议。  



COFI/2014/9  

 

7 

 评价渔委《多年工作计划》的结果和实施情况。  

18. 产出： 

 2014 年通过渔委《2014-2017 多年工作计划》。  

 2016 年提交渔委《多年工作计划》第二份进展报告。  

19. 活动： 

 审议渔委的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  

 研究改进会议组织工作的方式方法，包括更有效利用时间。  

 会外活动针对重点问题。  

 促进与其他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协调。  

 明确主席团选举和开展工作的方式，以加强闭会期间工作的连续性。  

 持续关注各类有效安排，以便制定各项议程和起草最终报告。  

III. 工作方法 

20. 渔委与粮农组织法定机构和其他机构开展合作，与计划委员会就战略和优先

重点事项进行联络，与财政委员会就财政和预算事项进行联络同时与粮农组

织其他相关领导机构开展联络。 

21. 渔委与活跃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领域的其他国际组织进行联络。  

22. 在主席和主席团的推动下并在秘书处支持下，渔委定期开展闭会期间活动。

渔委主席团与其他分委员会主席团之间的联络也得到加强。  

23. 渔委鼓励并促进民间社会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工作。 

24. 主席通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与粮农组织进行联络。  

 

 


